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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毕建培,刘　 晨,林小艳

(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广东 广州　 510611)

摘要:基于国内外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理论研究情况,探讨了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分析了国内

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法规政策和试点实践开展情况,指出目前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开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包括法规体系建设滞后,补偿标准和量化评估规范等技术支撑体系尚不完善,补偿资金

来源和补偿手段单一,配套基础性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和平台等,从完善政策

法规体系和配套基础性制度及标准体系,推动补偿资金渠道和方式多元化,理顺管理体制机制等方

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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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problems of compensation for water flow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China∥BI Jianpei, LIU Chen, LIN
Xiaoyan(Pearl River Basi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Bureau, Guangzhou 51061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water flow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nnotation of water flow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is discussed. The domestic water flow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laws, policies and pilot practice are analyz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ompensation for water flow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clude the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imperfection of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s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single source of
compensation funds and means of compensation, the imperfection of supporting basic system,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nsultation mechanism and platform, etc.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perfecting the policy and regulation system, supporting basic system and standard system,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mpensation fund channels and ways, and straightening out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Key words: water flow;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ater resources

　 　 近年来,水流生态保护补偿作为一种全面、系统

的流域水资源管理策略和政策调控手段备受关注。
尽管国内外针对水流生态保护补偿进行了大量研究

和实践探索,但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提出的定义也各

不相同,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定义。 Tognetti 等[1]认为

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的本质是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安排机制,可以理解为流域水生态环境服务的提供

者与购买者自愿形成的一种服务交易。 李原园

等[2]从水流生态保护补偿产生机制角度出发,认为

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是一种利益调节方式或手段,由
于流域生态系统中行为主体的活动对水文循环过程

和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经

由水生态系统传递给了其他的利益相关对象,因此

需要建立一定的补偿机制来对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进行调节。 钱水苗等[3] 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认为

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可以理解为维护流域经济社会公

平的方法和手段,通过直接支付生态补偿金等水流

生态保护补偿措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流域上下游

各地区间的社会公平。 李雪松等 [4] 认为水流生态

补偿是指流域上游地区因排污超过流域净化能力而

致下游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以及上游牺牲其区域

自我发展机会选择采取水土保持等环保措施而致下

游不受污染的成本损失。
根据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水流生态保护补

偿的主客体及实现路径视角来看,水流生态保护补

偿可以理解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者投入的水资源

生态保护成本、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以及水资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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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服务价值基础上,采取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或

者市场交易等补偿手段,对实现补偿目标的生态保

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

者的权利与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

公共制度安排,对于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

协调当前流域内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用水冲突,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相关法规与政策

1. 1　 相关法律法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加大了生态建设和

保护的力度,先后修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
初步建立了覆盖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

资源和水流四方面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其中在水

流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法律设计起步相对较晚,
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我国实

施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

制,建立了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等制度,但尚

未提及水流生态保护补偿问题。 2008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条明确规定,“针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

区,国家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水环

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

提出了“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但也仅是做出

了原则性规定,尚未明确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的权

责,可操作性较差[5];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的有关规定,其第 31 条提出国家建立、健全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明确受益者和生态保护者之间的生

态保护补偿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

协商或者市场交易等 3 种方式开展,国家对受益者

和生态保护者之间开展生态保护补偿工作予以指

导,并规定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落实和监管生态

保护补偿资金方面的职责,为各类资源环境领域的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法制化奠定了基础。
1. 2　 国家政策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快推

进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从理论研究逐步进入到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的

标志。 2011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先后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健

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关于加快建立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等重要

文件,并对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做出了明确要求。
2011 年以来国家有关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

方面的文件见表 1。 可以看出,水流生态保护补偿

已经成为国家未来大力推行的一项重要水资源管控

措施,并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补偿双

方权责来看,受益者付费、生态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

的补偿运行机制得到明确,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之

间的权利与义务在政策层面得以界定,生态保护者

投入的水流资源生态保护成本、损失的发展机会成

　 　 　表 1　 2011 年以来国家有关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方面的文件

文件名称 印发时间 印发部门 文件中涉及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内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2011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
2012 年 国务院 建立健全水生态补偿机制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
201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对水流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开展水流等产权确权试点,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新安

江水环境补偿试点工作,推动在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广西广东九洲

江、福建广东汀江 韩江等开展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在长江流域

水环境敏感地区探索开展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

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国务院

建立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建立地方投入为主、中央财

政给予适当引导的资金投入机制,支持开展东江、西江、北江、汀
江 韩江、九洲江等流域补偿试点工作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意见
2016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到 2020 年,实现水流等重点领域和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

盖;在水流领域方面,明确提出在七大类型的水域全面开展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6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积极推进建立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

意见

2016 年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水利部　 　 　

提出了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工作总体要求、工作内容和保障

措施,并明确中央财政将对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水流生态保护补

偿工作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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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及水流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将会得到重视和考

虑,受益者也需要对实现保护目标的生态保护者给

予合理补偿。 从补偿手段来看,政府间的财政转移

支付在现阶段仍将是补偿主导方式,同时鼓励采用

经济、法律手段拓宽补偿渠道。 从补偿范围来看,将
逐步扩大生态补偿试点,推行分类补偿和综合补偿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在水流领域方面,明确在江河源

头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敏感河段和水

生态修复治理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大江大河重要蓄滞洪区以

及具有重要饮用水源或重要生态功能的湖泊等七大

类型的水域全面开展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工作,鼓励

隶属不同行政区域的流域上下游受益者和生态保护

者之间开展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2　 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被引入流域管理领域,国外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

主要有 3 种模式:一是政府购买模式,如德国易北河

(Elbe River) 流域生态补偿、美国纽约市与上游

Catskills 流域的清洁供水交易等;二是市场主体交

易模式,如法国毕雷矿泉水公司为保持水质付费的

补偿实践;三是信　 　 　

用基金生态补偿模式,如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

开展的环境服务支付 (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ES) 项目。 国内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探

索起步相对较晚,浙江省 2005 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的意见》,之后水流生态保护补偿作为一项有效

解决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的制度举措逐渐被地方政

府接受采纳。 河南省等 10 个省(市)先后出台了水

流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相关办法,具体见表 2。
河南省在 2008 年、2009 年先后启动了沙颍河

流域、海河流域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在试点

经验基础上,2010 年对全省行政区域内长江、淮河、
黄河和海河四大流域 18 个省辖市开展水流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考核依据为流域重点监控断面的超标

污染物通量,并且提出了扣缴和奖励双向奖罚的补

偿机制,很好地调动了流域上下游地区参与补偿工

作的积极性。 江苏省于 2013 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6],补偿依据为考核断面的水

质因子指标达标状况,实行双向补偿。 北京市于

2014 年提出对跨界断面水质因子浓度和污水治理

年度任务两项指标进行生态保护补偿考核,采用单

向补偿方式,即对上游未达到考核目标的上游区

　 　 　表 2　 部分省(市)出台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相关办法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印发部门 资金来源 考核依据 补偿方向

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2010 年 省政府办公厅
省财政扣缴和省级

环保专项资金支持

断面超标污染物通量

指标
双向

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

实施办法(试行)
2013 年 省政府办公厅

省财政扣缴和省级

环保专项资金支持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 双向

北京市水环境区域补偿

办法(试行)
2014 年 市政府办公厅 市财政扣缴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和

污水治理年度任务

指标

单向的处罚形

式

福建省重点流域生态

补偿办法
2015 年 省政府

市县政府缴纳和省

级专项资金支持

水环境和森林生态、
用水总量控制等 3 类

指标

单向的奖补形

式

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

(试行)
2015 年 省政府

中央专项资金、省级

专项资金支持和市县

级财政资金缴纳以及

社会市场资金筹集

水环境和森林生态、
水资源管理等 3 类

指标

单向的奖补形

式

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

生态补偿办法
2014 年

省财政厅、环境

保护厅

市财政缴纳和

省级专项资金支持

考核断面水质因子

指标
双向

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态补偿

(水质水量奖罚)暂行办法
2014 年

省财政厅、环境

保护厅、
水利厅

省财政扣缴和省级

专项资金支持

断面水质、水量因子

指标
双向

四川省“三江”流域水环境

生态补偿办法(试行)
2016 年 省政府 省财政扣缴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 双向

黑龙江省穆棱河和呼兰河流域跨

行政区界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
2016 年

省财政厅、环境

保护厅
省财政扣缴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 双向

贵州省清水江流域水污染补偿

办法
2011 年 省政府办公厅

州财政缴纳和

省财政支持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 双向

贵州省红枫湖流域水污染

防治生态补偿办法(试行)
2012 年 省政府办公厅 市财政缴纳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 双向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水污染

防治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2014 年 省政府办公厅 市财政缴纳 断面水质因子指标 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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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进行处罚,并以点对点形式将罚金作为生态补

偿金直接补偿给下游区(县)。 福建省和江西省于

2015 年先后启动了全省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工

作,补偿依据均采用反映流域总体状况的综合指标,
包括水环境状况、森林生态状况、水资源管理状况

等,但仍然最关注对水流生态保护的补偿,水环境状

况权重占 70% ,补偿形式为单向的奖补形式。 安

徽、湖南、四川、黑龙江、贵州等省针对行政区域内重

点、敏感流域出台了专门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办法。
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浙江与安徽、广东与广

西、广东与福建、天津与河北等省(区、市)还突破了

行政区域的限制,签订了跨省(区、市)水流生态保

护补偿协议,比较典型的有《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

偿协议》 [7]、《汀江 韩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 《九
洲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 《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协议》和《引滦入津水环境补偿协议》等。
总体来看,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受益者和生态

保护者在上级政府指导下间接实施的补偿,常见于

省(区、市)辖区内的补偿;另一类是受益者和生态

保护者之间直接协商实施的补偿,上级政府视情况

给予资金补助,常见于跨省(区、市)的补偿。 开展

补偿工作的水域类型主要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江河源头区、调水工程[8] 等,针对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大江大河重要蓄滞洪区等其他类型水域的补

偿实践相对缺乏。 补偿目标以水环境质量状况改善

为主,考核依据主要为跨界断面关键水质因子浓度

或通量。 补偿方向有 4 种类型:第一类是单向的奖

补方式,即由上级政府筹集资金对生态保护者按照

其补偿目标的实现程度予以奖补,如江西省和福建

省的做法;第二类是单向的扣缴方式,即由上级政府

统一对未实现补偿目标的生态保护者予以扣缴财政

资金,如北京市的做法;第三类是既奖补也扣缴的双

向补偿方式,即上级政府对未实现补偿目标的生态

保护者予以扣缴财政资金,对实现补偿目标的生态

保护者予以奖励,如贵州省和湖南省的做法;第四类

是奖励补偿与损害赔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即实现

补偿目标时由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予以奖励补偿,
反之未实现补偿目标时由生态保护者对受益者予以

损害赔偿,如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等。

3　 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情况来看,开展

补偿工作的试点地区在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和经验,但仍普遍面临补偿依据法治

权威性、效力不足,补偿标准和量化评估规范等技术

支撑体系尚不完善,补偿资金过度依赖政府财政,配
套基础性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

互动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a. 相关法规体系建设滞后。 目前国家层面还

没有生态保护补偿的专门立法,《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由于协调难度大,迟迟未能出台,生态保护者和

受益者双方的权责在法律层面尚不清晰,现有涉及

生态保护补偿的宏观性法律条文规定分散在多部法

律中,在实际执行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现行

的省(区、市)内补偿实践主要是依据地方政府出台

的有关规章办法和政策文件,其法治效力有限,而跨

省(区、市)补偿工作开展主要是基于受益者和生态

保护者在上级政府指导下或者双方自行协商后签署

的补偿协议,实践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协商,
均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与保障,制约了补偿工作的

深入开展。
b. 补偿范围局限于行政管理区域,缺乏流域统

一规划和指导。 当前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范

围主要是在各省(区、市)辖区内,跨省(区、市)的补

偿工作也仅限于上下游两省之间,缺乏对全流域水

流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统一规划和指导[9]。 涉及

多个省(区、市)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尚未有效

开展,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各行政区域之间以及相关

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机制尚不完善。 虽然目前我国

在七大江河流域设有专门的流域机构,但由于其权

责有限,无法承担跨部门、跨省(区、市)涉水问题的

综合协调任务,流域多个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

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平台和机制。
c. 补偿标准和量化评估规范等技术支撑体系

尚不完善。 当前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中补偿

标准的确立往往是由上级或者双方政府根据经验判

断和财政支出能力确立的补偿价格[10],尚未对生态

保护者生态保护投入、污染治理投入、经济发展的影

响程度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入、定量的科学研究和技

术评估[11]。 补偿目标主要考虑现状水质情况和水

质改善的需求,是在行政管理部门主导下达成的协

议,缺乏足够的技术论证和科学支撑。 补偿标准体

系[12-13]、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核算体系[14]、发
展机会成本折算体系、补偿效果绩效后评估体系等

技术支撑体系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尚不能有效指

导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开展。
d. 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手段单一,多元化补偿

方式尚未形成。 当前国内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资

金来源大多属于财政专项资金,主要是以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财政基金为主,缺少受益

地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 除资金补助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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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和智力补偿等“造血式”补偿手段未得到应有

的重视。 长远来看,单一的政府出资的方式也不符

合“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同时由于市场筹资机

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补偿成本过大,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缺乏持久、稳定的来源。
e. 配套基础性制度体系尚不健全。 完善的水

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必须以水流产权确权

为前提。 当前水流产权确权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下游地区对实施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的认知水平还不

统一,产权不够明晰,制约了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的建立。 我国目前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同地方

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
试点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

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建设,对上游生态保护地区发展

受到限制的有关主体尚缺乏相应的补偿措施,补偿

资金的筹措、运作和监管等配套制度体系尚不完善。

4　 完善我国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对策

a. 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在国家层面上,
应尽快通过立法程序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具体落实

到法律制度的框架中,加快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的出台,切实解决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行

所面临的法律法规依据缺失问题。 同时配套出台鼓

励开展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文件,规范补偿资

金来源渠道,提高水流生态保护补偿运作的长效性

和稳定性。 在地方层面上,鼓励各地方政府在已开

展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

行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法规政策,为水流生态保护

补偿工作深入推行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制环境。
b. 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推进补偿工作实施。 深

入实施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

制,在试点工作基础上,总结先进管理经验,系统推

进涉及多个省(区、市)的大江大河水流生态保护补

偿工作。 充分发挥流域机构的作用,赋予流域机构

在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的组织协调、断面考核和

补偿效果评估等职责,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水流生

态保护补偿对话机制,探索推动管理体制和机制创

新,充分调动补偿双方的积极性。
c. 加快建立配套基础性制度及规范标准体系。

加快推进水流产权确权、水权和排污权交易等基础

性工作研究,充分考虑水流的流域性、不可替代性、
可再生性、利害双重性等特点,研究制定水流生态保

护补偿标准、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核算导则等

技术规范;以流域为单元,研究出台水流生态保护补

偿实施细则或指南,明确各方责任、补偿标准、补偿

金支付和使用要求等内容,为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工

作深入开展打好基础。
d. 不断推动补偿资金渠道和补偿方式多元化。

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专项资金和财政转移支

付制度对建立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具有重要作

用,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
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探索建立试

点流域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基金[15]。 同时充分发挥

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在政府主导的情况

下,逐步进行水流生态保护补偿市场化试点与改革,
拓宽资金渠道,例如可以考虑通过在水价中计入生

态保护补偿费,或者征收生态补偿保证金、生态补偿

税[16]等形式将生态成本内置为企业和下游地区的

内部成本,保障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的稳定资金来源。
积极探索 “造血式”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模式[17],通
过人才、先进生产工艺、绿色产业园区等间接输入模

式,变财政转移“输血式”补偿为主动的“造血型”补
偿,有效解决代际补偿难和补偿依赖性等问题。

e. 不断提升全社会生态保护补偿意识。 充分

发挥网络、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体和“两
微一端”新型宣传媒介的宣传作用,积极宣传流域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引导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使“谁开发谁保护,谁
受益谁补偿”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意识深入人心,
正确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提升生态保护者和

受益者对补偿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认识水平,增强公

众对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的认同感。

5　 结　 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各大流域上下游城市之间的用水矛盾与纠纷愈加突

出,经济社会发展对流域水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研究建

立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于实现流域上下游的

经济协同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实践情况

来看,我国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

段,仍然存在法规体系建设滞后,补偿范围受到行政

区域限制,补偿标准和量化评估规范等技术支撑体

系尚不完善,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手段单一,配套基

础性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应进一步加强相关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尽快完善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政

策法规体系、配套基础性制度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
不断推动水流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渠道和补偿方式多

元化,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推进补偿工作开展,不断提

升全社会水流生态保护补偿意识,通过水流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的实施,系统保护流域水生态功能,促进

人水和谐,实现流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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